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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证券代码：000829�公告编号：2025-021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由江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25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

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周三） 15:3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

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686�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2025-034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于近日收到董

事张帆先生和监事会主席叶远航先生的辞任函。 因工作变动原因，张帆先生提出辞去公

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叶远航先生提出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辞

任后张帆先生和叶远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张帆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叶远航先生在公司股东

大会补选监事之前，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补选公司董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监事、监事会主席的工作。

张帆先生和叶远航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会主席及其他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

责，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向张帆先生和叶远航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989� � � � � �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5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大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5年5月22日14:30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3）。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

投票。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

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发送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

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

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

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

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

司反馈，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04� � � � �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9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2024年度

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将于2025年5月22日

（星期四）下午15:00-17:00举行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互动易” 平台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互动易” 平

台（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裁钱京先生，董事、副总裁、财务

总监徐霄凌女士，独立董事丁虹女士，董事会秘书王坚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

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访问“互动易” 平台（http:

//irm.cninfo.com.cn）“云访谈”栏目进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页面，提交您

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此次活动交流

期间，投资者仍可登录活动界面进行互动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733� � �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5-049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晓林先生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116人，代表股份134,678,4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4.4356%。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6,192,65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5.037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28,485,75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5%。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4人， 代表股份28,486,

0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表决结果： 同意134,298,8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2%；反对1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8%；弃权

20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0%。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8,106,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75%；反对1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185%；弃权20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4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赞成通

过。

2、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表决结果： 同意134,298,8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2%；反对1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8%；弃权

20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0%。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8,106,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75%；反对1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185%；弃权20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4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赞成通

过。

3、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34,287,3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6%；反对1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8%；弃权

2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6%。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8,095,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71%；反对1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185%；弃权2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4%。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赞成通

过。

4、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预案》

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4,299,0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3%；反对175,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7%；弃权

20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0%。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8,106,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82%；反对175,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178%；弃权20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4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赞成通

过。

5、审议通过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34,287,3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6%；反对1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8%；弃权

2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6%。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8,095,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71%；反对1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185%；弃权2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4%。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赞成通

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4,287,3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6%；反对1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8%；弃权

2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6%。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8,095,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71%；反对176,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185%；弃权2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4%。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赞成通

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股东大会经审议同意《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4,029,2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80%；反对446,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4%；弃权

20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06%。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7,836,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211%；反对446,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670%；弃权20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19%。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赞成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

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01G20240199-06号

致：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于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召开。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

恒” ）受公司委托，指派杨兴辉律师、彭刚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则》”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三）《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四）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布的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的通知》” ）；

（五）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六）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七）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 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

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

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

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 《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

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德恒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根据2025年4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

集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等发布了《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

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满20日，公司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9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

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 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

点、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在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

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告

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至2025年5

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魏晓林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 董事会工

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 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监事等签名。

3.�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

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134,678,4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35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6,192,6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370%。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等相关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

2.�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3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28,485,7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5%。 前述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 �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8,486,0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7%。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德恒

律师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的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

会议现场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

现场公布了投票结果。 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

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为：

1.�审议通过《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4,298,834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182%；反对176,18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0.1308%；弃权203,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51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4,298,834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182%；反对176,18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0.1308%；弃权203,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51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4,287,334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096%；反对176,18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0.1308%；弃权214,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596%。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预

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299,034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183%；反对175,98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0.1307%；弃权203,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5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106,71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98.6682%；反对175,98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6178%；弃权

203,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714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34,287,334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096%；反对176,18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0.1308%；弃权214,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596%。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287,334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096%；反对176,18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0.1308%；弃权214,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5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095,01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98.6271%；反对176,18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6185%；弃权

214,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7544%。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029,234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180%；反对446,38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0.3314%；弃权202,8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5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836,917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97.7211%；反对446,38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5670%；弃权

202,8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7119%。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主持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

次会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

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 丽

见证律师：杨 兴 辉

见证律师：彭 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1327�证券简称：华宝新能 公告编号：2025-028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下午15:00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中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

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何时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3人，代表股份93,477,7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5.41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90,165,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74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 代表股份3,311,9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1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8人，代表股份5,207,7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0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895,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29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人，代表股份3,311,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19%。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24,8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846,609股，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

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3,953,391股）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3、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4,1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 反对10,

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4,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3%；反

对1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4%。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4,1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 反对10,

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4,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3%；反

对1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4%。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8,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对7,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5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8%；反

对7,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4%； 弃权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8%。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5,2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 反对10,

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5,2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94%；反

对1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2,1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5,2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 反对10,

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5,2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94%；反

对1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2,1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6、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3,9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2%； 反对11,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3,9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50%；反

对1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7%；弃权2,1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08,4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61%； 反对1,

067,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16%；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8,4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666%；反

对1,067,1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922%； 弃权2,

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50,6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0%； 反对24,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0,6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6%；反

对2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1%；弃权2,1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50,3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7%； 反对25,

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0,3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39%；反

对25,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9%；弃权2,1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9%；反对13,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弃权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9,6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9%；反

对1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弃权4,38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1%。

本议案关联股东孙中伟、温美婵、深圳市钜宝信泰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嘉美盛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嘉美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

决，回避股数合计88,270,000股，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5,207,788股。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59,6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6%； 反对13,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弃权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9,6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9%；反

对1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弃权4,38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1%。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9%；反对13,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弃权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9,6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9%；反

对1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弃权4,38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1%。

本议案关联股东孙中伟、温美婵、深圳市钜宝信泰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嘉美盛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嘉美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

决，回避股数合计88,270,000股，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5,207,788股。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

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54,2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9%； 反对21,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4,2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88%；反

对2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0%；弃权2,1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

尾数差异）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2024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已于2025年4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韩美云、彭泽宇律师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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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00

2、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新培路51号焦点梦想园A座三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仲汉根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83�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465,950,574� �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507,

589,677� �股的 30.9070�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7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31,013,0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71� %。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 434,980,5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527�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43,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 %。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为 30,969,9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43�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30,969,9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43� %。

（4）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

司独立董事代表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60,912,49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88％；反对4,932,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6％；弃

权1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9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3.7550％； 反对4,932,58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5.9048％；弃权10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402％。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61,049,29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81％；反对4,843,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5％；弃

权5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11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4.1961％； 反对4,843,58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5.6179％；弃权5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61％。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60,653,79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2％；反对5,239,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44％；弃

权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1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2.9208％；反对5,239,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8938％；

弃权5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54％。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460,839,79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31％；反对5,055,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49％；弃

权5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90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3.5206％；反对5,055,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2998％；

弃权5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96％。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460,613,39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46％；反对5,281,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35％；弃

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67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2.7905％； 反对5,281,68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0305％；弃权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9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60,000,37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30％；反对5,894,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0％；弃

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062,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0.8139％； 反对5,894,20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0055％；弃权5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06％。

（七）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仲汉根、裴柏平、杨进华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26,842,06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981％；反对5,365,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299％；弃

权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59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2.5210％； 反对5,365,28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7.3001％；弃权5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9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60,703,49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39％；反对5,191,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2％；弃

权5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6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83.0811％； 反对5,191,48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7397％；弃权5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93％。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孙俐、潘春香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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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29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

目” ）建设的资金需求及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亿

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其中使用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1.5亿元人民币、使用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5亿元人民

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根据上述决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使用30,409.48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在使用此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严格遵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

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使用此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的流动资金全部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

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没有影响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的正常进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风险投资，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2024年7月29日， 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

500万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人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此次归还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24年11月22日， 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

500万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人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此次归还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24年12月31日， 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

700万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人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此次归还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25年3月7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人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此次归还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25年4月18日， 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

900万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人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此次归还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25年5月15日， 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8,

309.48万元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此次归还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30,409.48万元全部

在规定期限内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